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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和在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读的普通高中

学生实施免除学费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财政局、物价局 :

为保障特困地区学生和库区移民子女接受高中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 ,自

治区人民政府决定 ,从 2O1O年起对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和在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读的普通高中学生实施免除学费。为落实好此项教

育惠民政策 ,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免学费的实施内容

(一 )从 2O10年春季学期起 ,对就读公办普通高中(含 自治区示范性普

通高中、下同)的库区移民子女和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读公办普通

高中的学生全部免除学费。免学费标准按各市、县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

部门批准的学费标准确定。

(二 )对在市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的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库区

移民子女和在国家挟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读民办普通高中的学生 ,按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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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免除学费标准享受补助。

二、免学费补助资金

各地免除学费后 ,由 白治区财政按以下标准给予补助 :

1.国家挟贫开发重点县 :自 治区不范性高中每生每学期 540元 ,白 治区

非示范性普通高中 36O元。

2.其他市、县(市、区):自治区示范性高中每生每学期 590元 ,自 治零非

示范性普通高中 395元。

圭:来敢宥力措施,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对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和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读的

普通高中学生免除学费 ,是 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的一项重要惠民政策
,各

市、县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精心组织 ,确保学费工作顺利实施。

(一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对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和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读的

普通高中学生实施免除学费 ,是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进
一步贯彻落

实党的十七大关于
“
优先发展教育

”
精神的重要决策 ,是继全部免除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之后 ,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件大事 ,充分体现自治
区党委

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视和关怀
,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确保此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自 治区人民政府已将此列人
⒛1○ 年为

民办实事项目。各地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切实加强对免学费
工作的组织

领导 ,明确分工 ,落实责任 ,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精心组织实施
,确保免学

费政策落实到位 ,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二 )力口强收费管理 ,规范收费行为。

1.国家挟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普通高中不得因免学费而提高其他收费项

目的标准 ,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乱收费 ,严禁
“
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

”
。

2.由 于现行普通高中择校费中包含择校生缴纳的学费 ,实施免学费后 ,

对符合免学费政策的择校生 ,学校可按规定扣除学费标准后收取择校费
。

3.要进一步规范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

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 ,随时发生 ,随时收取 ,据实结算。

4.对在民办普通高中就读并符合免学费政策的学生 ,其学费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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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免学费补助标准的,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学费
,学费收费标准高于免

学费补助标准的,其差额部分可由学校继续向学生收取
。各市要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

和自治区物价局、教育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

区民办教育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桂价费匚201O彐⒛ 号)的要求 ,进一

步规范民办普通高中各项收费的管理。

5.各普通高中应及时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办理学校
《收费许可证》变更

手续 ,同时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 ,在醒目位置将收费
项目、标准、依据

向学生和家长公示 ,自 觉接受群众及社会监督。

(三 )加强资金管理 ,规范资金使用。

自治区在开学前将免学费补助资金分配下达至各市和自治
区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各试点县 ,各市、县
(市、区)财政部门要及时将免学费补助资金

按时足额拨付到各普通高中,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开支需要
。要加强免学费

补助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
和标准支出,加强学

校财务管理 ,确保免学费补助资金使用的规范和有效 ,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四 )加强基础工作 ,规范界定材料。

为落实好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免学费政策
,各县教育行政部

门、各普通高中要及时将免学费政策传达到普通高中学
生 ,组织库区移民子

女及时申请。学生申请时,须填报《就读普通高中的库
区移民子女免学费申

请表》(详见附件),并经县级水库移民工作管理部门审
核确认。学生上交申

请材料后 ,学校要组织人员对材料进行认真审核
、并将审核结果在学校内进

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认
,同时做好库区移民子

女就读人数的统计和档案管理等基础性工作 ,为免学费
政策的顺利实施创

造条件。

各国家挟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要认真做好普通高中学
生的统计工作 ,确

保上报数据及时、完整、准确。

(五 )部门通力合作 ,强化监督检查。

各级教育、财政、物价部门要与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
密切合作 ,建立健

全监督检查工作机制 ,加强对免学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对虚报学

生人数 ,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 ,要按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国务院令第 427号 )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并追究相关学
校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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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加大宣传力度 ,形成良好氛围。

要高度重视免学费政策的宣传工作 ,制订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 ,充分利

用多种媒介 ,采取多种形式向全社会进行深人宣传 ,特别是要向广大教职工

宣传好免收学费的重大意义 ,使他们充分了解政策规定 ,努力做好本校、本

班学生的免收学费工作 ,使党和政府的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人人心。

附件 :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免学费申请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抄报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 治区人民政府。

抄送 :自 治区水库移民工作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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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免学费申请表

学校名称 :

学生姓名 性另刂 出生年月 民族

年级/班级 身份证号
人学

时间

移民库区名称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所在地)

水库

移民

管理

部门

审核

负责人 :
(公章 )

负责人 :

(公章)

学校

审核

意见

及

公示

结果


